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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25）吉 01破终 3号

上诉人（原审申请人）：抚顺市望花区铸型涂料厂，住所地

辽宁省抚顺市望花区雷锋路 70号。

法定代表人：王校艳，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白银东，辽宁煤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申请人）：公主岭市腾泰合金铸钢有限公

司，住所地吉林省公主岭市工业大街 2088号。

法定代表人：丁健，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凤凯，男，公司员工。

委托代理人：蒋文革，男，公司员工。

上诉人抚顺市望花区铸型涂料厂（以下简称“抚顺涂料厂”）

因申请被上诉人公主岭市腾泰合金铸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

泰合金铸钢公司”）破产清算一案，不服公主岭市人民法院（以

下简称“公主岭法院”）作出的（2024）吉 0184破申 6号民事

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

抚顺涂料厂的委托代理人白银东、腾泰合金铸钢公司的委托代理

人王凤凯、蒋文革到庭参加听证，本案现已审查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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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抚顺涂料厂诉吉林腾泰重型机械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腾泰机械公司”)、公主岭市腾泰轧辊制造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轧辊制造公司”)、腾泰合金铸钢公司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公主岭法院于 2017 年 8月 2日作出(2017)吉

0381民初 2124号民事判决。抚顺涂料厂不服，上诉至四平市中

级人民法院。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7年 11月 30日作出

（2017）吉 03民终 1473号民事判决，判决腾泰机械公司、轧辊

制造公司、腾泰合金铸钢公司支付抚顺涂料厂货款 547,954.50

元。二审案件受理费 9,280.00元，由腾泰机械公司、轧辊制造

公司、腾泰合金铸钢公司负担。抚顺涂料厂向公主岭法院申请强

制执行，因未查询到腾泰机械公司、轧辊制造公司、腾泰合金铸

钢公司可供执行的资产，公主岭法院于 2020年 11月 25日作出

（2020）吉 0184执恢 90号执行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另查

明，腾泰机械公司成立于 1998年 11月 23日。腾泰合金铸钢公

司系腾泰机械公司全资子公司，自 2008年 8月 27日设立。在公

主岭法院（2024）吉 0184破申 2号抚顺涂料厂申请腾泰机械公

司破产清算案件中，腾泰机械公司称：1.腾泰机械公司现有资产

(不动产)出让土地使用面积 175618平方米，价值人民币 3.33亿

元，工业用房建筑面积 39884.76平方米，价值人民币 0.82亿元，

仅该两项资产就价值人民币 4.15亿元，远远大于现有的几千万

元债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之规定，不符合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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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清算条件；2.抚顺涂料厂在 2020年申请执行时，执行裁定书

载明:腾泰机械公司只是暂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申请执行人发

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的，可以再次申请执行。抚顺涂料厂

不能发现腾泰机械公司财产，并不能证明腾泰机械公司无财产可

供执行。2023年腾泰机械公司与通化建新科技有限公司因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由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吉 0502民

终 1357号判决，通化建新科技有限公司在该判决书生效后于

2023年向法院申请了执行,将腾泰机械公司名下 5处房产进行了

查封，由此充分证明腾泰机械公司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本案不符

合抚顺涂料厂提出的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

偿能力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之规定，不

符合破产清算条件；3.腾泰机械公司仍在正常经营，目前正与当

地化肥厂企业就重大合作项目进行洽谈，破产清算势必会对企业、

项目、职工及债权人利益造成重大损害；4.腾泰机械公司并非长

期稳定丧失清偿能力，欠付抚顺涂料厂债务只是暂时的，相信以

后能够得到解决。若破产清算将导致企业经营停摆，给腾泰机械

公司和抚顺涂料厂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可能会导致企业员工群体

上访事件发生，甚至会引发社会稳定问题，不但影响腾泰涂料厂

债权实现，更可能会引发新的经济纠纷和社会矛盾。综上，腾泰

机械公司不存在资不抵债情形，不符合破产清算条件。腾泰机械

公司在该案件中向本院提交了资产(不动产)明细表、房产证及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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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使用权证，初步核算现有资产(不动产)出让土地使用面积

175618平方米，工业用房建筑面积 39884.76平方米，用以证明

了腾泰机械公司并非资不抵债。

一审法院认为,抚顺涂料厂诉腾泰机械公司、轧辊制造公司、

腾泰合金铸钢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生效判决判令腾泰机械公

司、轧辊制造公司、腾泰合金铸钢公司支付抚顺涂料厂货款

547,954.50元。腾泰机械公司、轧辊制造公司、腾泰合金铸钢

公司对案涉债务具有共同给付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六条第一

款规定:“债权人申请债务人破产的，应当提交债务人不能清偿

到期债务的有关证据。债务人对债权人的申请未在法定期限内向

人民法院提出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裁定

受理破产申请”。本案中，腾泰合金铸钢公司不同意破产申请并

提出了异议，对案涉债务负有共同给付责任的腾泰机械公司认为

其有债务清偿能力且提交了资产证明，且腾泰机械公司称其部分

厂房以出租的形式在经营，有租金收入，腾泰机械公司并非无可

供执行的财产，不具备破产原因。腾泰机械公司提交的土地及厂

房未经执行财产处置程序评估其价值，故抚顺涂料厂认为债务人

无法清偿债务或者债务人不具备清偿能力证据不足，该案不具备

破产条件。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七条，《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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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

规定（一)》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裁定如下：对抚顺市望花

区铸型涂料厂的破产清算申请，不予受理。

抚顺涂料厂不服，向本院上诉称：请求裁定撤销公主岭市人

民法院（2024）吉 0184破申 6号民事裁定，指令公主岭市人民

法院受理宣告公主岭市腾泰合金铸钢有限公司破产还债，偿还申

请人抚顺市望花区铸型涂料厂 547,954.5 元及利息、诉讼费用。

事实与理由：抚顺涂料厂诉腾泰机械公司、轧辊制造公司、腾泰

合金铸钢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判决腾泰机械公司、轧辊制造

公司、腾泰合金铸钢公司支付抚顺涂料厂货款 547,954.50元及

利息、诉讼费用。进入强制执行后，因腾泰机械公司、轧辊制造

公司、腾泰合金铸钢公司无可供执行的资产，公主岭法院于 2020

年 11月 25日做出（2020）吉 0184执恢 90号执行裁定，终结本

次执行程序。经过调查了解，腾泰机械公司、轧辊制造公司、腾

泰合金铸钢公司实际拖欠的债务总额高达数千万元，根本就不能

偿还债务。由于腾泰机械公司、轧辊制造公司、腾泰合金铸钢公

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其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明显缺

乏清偿能力。抚顺涂料厂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避免遭受更

大的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七条的规定，

依法申请公主岭法院受理并宣告腾泰机械公司、轧辊制造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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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泰合金铸钢公司破产还债。但公主岭法院于 2025年 5月 29日

作出（2024）吉 0184破申 6号民事裁定，以腾泰合金铸钢公司

还有租金等资产、能够偿还债务为由不予受理破产申请，属于认

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撤销。基于以上事实，抚

顺涂料厂认为，公主岭法院（2024）吉 0184破申 6号民事裁定

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裁定

撤销，指令公主岭法院受理宣告腾泰合金铸钢公司破产还债，偿

还申请人抚顺市望花区铸型涂料厂 547,954.50元及利息、诉讼

费用。

腾泰合金铸钢公司辩称，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维持原判，驳回

抚顺涂料厂的上诉申请。事实与理由：腾泰合金铸钢公司在原审

案件中向法院及抚顺涂料厂提供多套房屋可供查封、可供执行，

但抚顺涂料厂并未进行依法查封，而是恶意提起上诉，滥用诉权，

浪费司法资源。根据破产法规定，腾泰合金铸钢公司不存在资不

抵债情形，不符合破产清算条件，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法律

适用正确，抚顺涂料厂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恳请人民法院依法驳

回，维持一审裁定。

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事实基本一致。但在“抚顺涂料厂申请

腾泰机械公司破产清算案件”的案号撰写时，应为（2024）吉 0184

破申 3号，而非（2024）吉 0184破申 2号。

本院另查明：腾泰合金铸钢公司在二审审查时自认有负债



- 7 -

710余万元，资产端有 60余万应收账款和少量流动资产，并且

腾泰合金铸钢公司无在册职工。

本院认为，抚顺涂料厂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

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具备破产主体资格。该公司位于吉林

省公主岭市，公主岭市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

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

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之规定，企业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

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债权人或债务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对

债务人破产清算。本案中，尽管腾泰合金铸钢公司未能提交资产

负债的相关证据，但其在二审中承认负债大于资产，且因腾泰合

金铸钢公司未能履行（2017）吉 03民终 1473号民事判决确定的

金钱给付义务，因此符合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情形。故抚顺涂料

厂的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

一审法院应予受理抚顺涂料厂的破产申请。一审法院以母公司腾

泰机械公司不具备破产原因为由裁定不予受理抚顺涂料厂对子

公司腾泰合金铸钢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抚顺涂料厂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第十二条第一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二项、

第一百七十八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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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撤销公主岭市人民法院（2024）吉 0184破申 6号民事

裁定；

二、由公主岭市人民法院裁定受理抚顺市望花区铸型涂料厂

对公主岭市腾泰合金铸钢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

审 判 长　　　王 昱

审 判 员　　　李  成

审 判 员　　　莫飞飞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张子洋


